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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B_98_E4_BF_A1_E7_c32_509608.htm 上诉人(原审原告)：

瑞士纽科货物有限责任公司(NEWCOCOMMODITIES AG)，

佐所地：瑞士国楚格州斯坦豪森下奥勒大街道11号 CH

一6312(UtereA11mendstrasse ll CH一6312 Stein hausen／Zug

，Switzerland)。 法定代表人：奥特马扬(Othmar Jung)，总裁

。 委托代理人：谢朝华、高宽众，北京谢朝华律师事务所律

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珲春市支行

。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珲春市南街银河大厦。 负

责人：陈成男，行长。 委托代理人：杜庆春、段东辉，中国

建设银行法律顾问室干部。 上诉人瑞士纽科货物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纽科公司)因其诉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

珲春市支行(以下简称珲春建行)信用证项下货款拒付纠纷一

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吉经初字

第100号民事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11月6日，被上诉人珲春

建行开立了一份编号为JLHCLC95302的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

，金额为146万美元，开证申请人为吉林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

司(以下简称吉林外贸)，受益人为上诉人纽科公司，通知行

为纽约银行法兰克福分行(以下简称法兰克福分行)。该信用

证注明适用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即1993年修订的《跟单信

用证统惯例》(以下简称 UCP500)。 同年 l1月18日，纽科公司

开始发运信用证项下货物。同年12月5日，纽科公司将信用证

项下的单据交给法兰克福分行，请求付款。法兰克福分行审



单后于同年12月8日通过电传，向珲春建行提出单证有7个不

符点：1、铁路运单以俄文签发；2、有两份编号分别为50332

、50331号的铁路运单缺失；3、发货延误；4、装箱单上的铁

路和车厢号码与铁路运单不符；5、发票上的合同号与其他单

据不符；6、质量证书中的第二点与信用证和发票不符；7、

受益人传真的包装方式与信用证不符、发运日期有误等，要

求珲春建行指示是否承兑该批单据。珲春建行于同年12月15

日向法兰克福分行发出电传，明确表示拒付。因电讯设备发

生故障，使该电传无法辨认，法兰克福分行请珲春建行重发

。12月18口，珲春建行重发了该电传。后法兰克福分行将珲

春建行表示柜付的电传通知了纽科公司，并将信用证项下全

套单据退还了纽科公司。此间，纽科公司发运的货物被与吉

林外贸有外贸代理关系的珲春市国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珲春国贸)提走。纽科公司因向珲春建行追索货款未果，遂诉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珲春建行

支付信用证项下货款及利息，并赔偿其损失。 另查明

，JLHCLC95302号信用证系珲春国贸依其与吉林外贸之间的

外贸代理协议，以吉林外贸的名义向被上诉人珲春建行申请

开立的。 上述事实，有 JLHCLC95302号信用证、有关单据及

往来电传等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l)珲春建行开立的信用证

经法兰克福分行通知被纽科公司接受后，该信用证即发生法

律效力，在信用证各方当事人之间产生约束力。纽科公司明

知吉林外贸不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买方，却接受了以吉林

外贸为开证中请人的信用证，说明纽科公司在该笔信用证交

易中看重的是珲春建行的第一付款责任。案外人珲春国贸用

委托代理协议代替开证委托书，以吉林外贸的名义开立信用



证的行为，违反了信用证开立的一般程序。珲春建行作为开

证行对此审查不严，有一定过错；(2)本案中，法兰克福分行

既是通知行也是议付行。 该分行向纽科公司送达信用证时是

通知行身份，其与珲春建行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法兰克福

分行一旦接受珲春建行的指定成为议付行时，莫与珲春建行

之间就形成了票据关系中待票人与付款人的关系。议付行只

有获得合格票据并对受益人予以议付后，才有权持票据向开

证行要求兑付信用证项下的货款。法兰克福分行作为议付行

时的审单，其目的是为了确认纽科公司交来的单据是否合格

。该分行将审单时发现的7个不符点电传给珲春建行，是想先

得到珲春建行的指示再向受益人议付，为自己日后持此单据

要求开证行付款增加保险系数，不是替代开证行审单。开证

行得到议付行交来的单据后，仍有权进行审核，若发现单证

不符，还能拒付货款。珲春建行作为开证行和法兰克福分行

作为仪付行，各自都有独立进行审单的权利，并分别对自己

的审单后果负责。 UCP500第十三条 b项和第十四条d项对开

证行审核单据以及拒绝接受单据所规定的7个银行工作日期限

，都是从开证行收到单据的翌日起算。开证行只有收到单据

，才受7个银行工作日期限的约束。珲春建行是在收到法兰克

福分行的电传后表示拒付信用证项下贷款。从信用证开立到

被拒付，珲春建行从未收到过法兰克福分行或者纽科公司提

交的单据，从未行使过审单的权利，因此该行的拒付意思表

示不受7个银行工作日期限的限制。纽科公司提出的议付行审

单即是代表开证行审单，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受民法通则代

理制度规定约束的主张，不能成立。 (3)信用证交易是单据交

易，在信用证的各个环节均应邀守单证严格相符的原则。单



单相符、单证相符的原则已被各国银行所采用并被国际商会

认可。 从此原则出发，法兰克福分行电传中所提的7个不符

点是有事实根据的。纽科公司认为该7个不符点不成立的主张

，不能采纳。 (4)虽然珲春建行在开证过程中有过错，但不是

与案外人合谋欺诈纽科公司，不影响该行开出信用证的效力

。纽科公司在庭审中提出珲春建行与案女队合谋欺诈的主张

，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纽科公司的货物被他人提走未付货

款的问题，可通过解决商业纠纷的途径另行告诉。据此，该

院判决：驳回纽科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040元由纽

科公司承担。 纽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被上诉

人珲春建行明知系珲春国贸以吉林外贸的名义申请开证而开

出信用证，是与珲春国贸合谋利用信用证进行欺诈、骗取其

货物的行为；珲春建行超出审单期限等行为违反了UCP500的

规定，珲春建行无权拒付单据，应承担付款义务，原审判决

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改判珲春建行赔偿上诉

人纽科公司的货款及利息损失。 珲春建行答辩称：珲春国贸

以吉林外贸的名义申请开证并不影响信用证的效力，上诉人

纽科公司称被上诉人珲春建行与珲春国贸合谋诈骗于理不合

；珲春建行因单证不符拒付信用证项下贷款符合UCP500的规

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最

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受益人与开证行之间的信用证项下

货款柜付纠纷。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的信用证适用 UCP500，

该约定有效，故本案应以该惯例为依据调整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关系。信用证交易是具有独立性的法律关系，上诉人纽科

公司接受了被上诉人珲春建行开立的信用证后，珲春建行就

承担了独立的第性的付款义务，与开证申请人无涉。纽科公



司称珲春建行与 珲春国贸合谋，利用信用证进行欺诈，骗取

信用证项下货物，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于法理不符。根

据UCPs00的规定，开证行有从其收到单据翌日起7个银行工

作日的审单时间，但本案中的开证行珲春建行自始未收到信

用证项下的单据，在得悉法兰克福分行通过电传提示单证不

符点的情况下，珲春建行不延误地发出了电传，并未违

反UCP500的规定。级科公司认为珲春建行超出审 单期限的上

诉理由，不能成立。在信用证关系中，开证行负有严格的审

单义务，其以确定单证是否表面相符作为付款条件，且只有

在单单相符、单证相符的情况下才能支付信用证项下的货款

。本案中纽科公司提交的单证存在诸多重大的不符点，珲春

建行因此拒付信用证项下贷款是正当的。纽科公司的货物被

珲春国贸提走而未收回贷款，与珲春建行无关，亦不属本案

审理的范围，纽科公司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纽科公司的上

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

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于1999年3月6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

理费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81040元，由货物有限

责任公司负担。"#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